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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 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上午9:15一下午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区博才路与学府街交汇栖乐荟写字楼 10号楼
15层会议室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于逢良先生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3日（星期二）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1人，代表股份41,637,886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21.5049%，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22.100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5人，代表股份40,759,4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0513%，占扣除公司回
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21.634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36人，代表股份878,4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4537%，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0.466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8 人，代表股份 9,918,9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1229%，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5.264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共
2人，代表股份9,040,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6692%，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
4.7986%；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36人，代表股份878,4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537%，
占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中股份总股本的0.4662%。

3、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代理人以现场记名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17,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12％；反对 2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8％；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800%；反对

2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273％；弃权9,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4,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80％；反对 20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95％；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0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06%；反对

20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47%；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3.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41,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78％；反对 187,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8％；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179%；反对

1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23%；弃权8,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4.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7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79％；反对 1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60%；反对

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4%；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7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79％；反对 15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2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960%；反对

1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34%；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70,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92％；反对 158,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74%；反对

15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20%；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69％；反对 17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39％；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99%；反对

17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94%；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的专

项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7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96％；反对 158,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94%；反对

1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00%；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00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6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39％；反对 16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54％；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4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115%；反对

16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18%；弃权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00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3,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69％；反对 1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5％；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3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99%；反对

1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34%；弃权8,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6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673％；反对23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521％；弃权 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6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673%；反对

23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21%；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于逢良、赵展岳、潘叶虹回避表决。
12.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4,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75％；反对 20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0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86%；反对

20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8%；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3.0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7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0％；反对 159,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2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5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123%；反对

15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0%；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4.00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2,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55％；反对 17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3％；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3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39%；反对

17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55%；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5.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5.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9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62％；反对 13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86%；反对

13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07%；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88,2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07％；反对 14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918%；反对

14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76%；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98,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64％；反对 13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4％；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96%；反对

13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97%；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00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6.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52,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52％；反对 17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5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3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329%；反对

17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65%；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38,7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18％；反对 19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1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27%；反对

19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6%；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47,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20％；反对 182,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88％；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2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74%；反对

1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419%；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24,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877％；反对 20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31％；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0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496%；反对

20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98%；弃权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91,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496％；反对 13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78％；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7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91%；反对

1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62%；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09,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26％；反对 118,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8％；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95%；反对

1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7%；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1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0％；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0%；反对

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15,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8％；反对 11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6％；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650%；反对

1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2%；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1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0％；反对 11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56%；反对

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6%；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15,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70％；反对 11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00%；反对

1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52%；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510,4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40％；反对 11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4％；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9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56％；反对

11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6％；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6.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1,462,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85％；反对 16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9％；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4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307%；反对

16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746%；弃权9,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4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陈志坚、王思晔
（三）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吉大正元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3029 证券简称：吉大正元 公告编号：2025-035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
表成甜甜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成甜甜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职后
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成甜甜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成甜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成甜甜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职，公司及董事会对其担任
证券事务代表期间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后续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
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特此公告。
长春吉大正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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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收益分配基准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
相关指标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元）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利纯债

006747

2018年12月28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5年6月4日

1.0554

5,684,744.47

0.1500

本次分红为2025年度第二次分红。

注：（1）根据《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

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收益分配，具体分配方案以公告为

准，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除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分红对象

2025年6月12日

2025年6月12日

2025年6月13日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6月
12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2025年6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赎回。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投资者(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利润分配
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
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提示

因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到面值或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

资仍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能低于面值。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

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

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交易时间

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2）咨询办法

1）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959-5531；
2）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销售机构的相关网点。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11日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6月1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系统,获悉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谢勇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冻结股份
数量（股）

130,00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0.00%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5.52%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及 限

售类型

是，部分为
高 管 锁 定

股

起始日

2025 年 6 月
6日

到期日

2028 年 6 月
5日

冻结申请人

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

原因

司 法
冻结

注：谢勇先生本次冻结的130,000,000股股份中，有97,500,000股股份为限售股份（高管锁
定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勇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太和”）与谢勇先生为一致行动人。西藏太和、谢勇先生所持公司股
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 计 被 冻 结 数 量

（股）
冻结股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冻结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西藏太和先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谢勇

合计

411,028,689

130,000,000

541,028,689

17.45%

5.52%

22.97%

0

130,000,000

130,000,000

0

100%

24.03%

0

5.52%

5.52%

三、其他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谢勇先生正在积极妥善解决上述司法冻结事项。上述冻结事项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60 证券简称：我爱我家 公告编号：2025-021号

我爱我家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0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4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
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押和出借。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

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
数为基数分配利润，具体分配方案如下：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4.00
元（含税）。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如在上述方案披露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
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为2,192,143股，
因此本次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 97,807,857股，以此计算拟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39,123,
142.80元（含税）。

（2）差异化分红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分配仅进行现金红

利分配，不送红股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为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100,000,000股，扣减回购专户中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已
回购的2,192,143股A股股份，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为97,807,857股。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97,
807,857×0.40）÷100,000,000≈0.39123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
比例）=(前收盘价格-0.39123)÷(1+0)=前收盘价格-0.3912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25/6/16

除权（息）日

2025/6/17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6/1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

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
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
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
行派发。

（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自行发放对象
杨瑞嘉、史志怀、陈彬、屠宏林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下简称“股息红利
相关规定”）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
元；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40元，待
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
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
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
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持
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股息红利相关规
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
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
10%，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36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6元。如该类
股东取得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
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股息红
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36元。如
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
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利所得税
由其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4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麦澜德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69782957
特此公告。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73 证券简称：麦澜德 公告编号：2025-023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游洪涛先生、王瑛女
士、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成都

地建

游

洪

涛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地建”）、游洪涛、王瑛、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

成都地建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土地村

游洪涛、王瑛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80号4018室

2025年1月24日-2025年6月9日

1、本次权益变动前，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2,317,52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70.00%。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2025-

002）。

2、2025年1月24日-2025年2月10日，成都地建通过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方式合计减持

1,845,350 股，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0,472,17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9.56%。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2025-

007）。

3、成都地建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6月6日-2025年6月9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

3,040,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30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7,123,87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8.76%。

4、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华森制药

增加□ 减少√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7,417,525

177,417,525

0

72,422,000

18,105,500

54,316,500

减持股数（股）

5,193,650

5,193,65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

42.49

42.49

0

17.34

4.34

13.01

002907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72,223,875

172,223,875

0

72,422,000

18,105,500

54,316,500

减持比例（%）

1.24

1.24

占总股本比例(%)

41.24

41.24

0

17.34

4.34

13.01

王

瑛

添橙添利

一号私募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是√ 否□
1、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公司控股股

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527,

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前述减持计划已实

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2025-007）。

2、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39），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12,52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此

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

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

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

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36,600,000

9,150,000

27,450,000

5,878,000

5,878,000

0

292,317,525

210,551,025

81,766,500

8.76

2.19

6.57

1.41

1.41

0

70.00

50.42

19.58

36,600,000

9,150,000

27,450,000

5,878,000

5,878,000

0

287,123,875

205,357,375

81,766,500

8.76

2.19

6.57

1.41

1.41

0

68.76

49.18

19.58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1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